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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局文件

镇环批复〔2021〕2 号

安康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局
关于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加工扩建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镇坪县金坪石材厂：

你公司报来的《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加工扩建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申请文件收悉。经局专题会议

审查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镇坪县曾家镇金坪村九组蔡家湾，总投

资 3760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290.7 万元。矿区面积 0.9748km
2
，

设计开采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30 万 t/a；设置砂石料加工生产线 2

条，设计生产加工建筑砂石料 30 万 t/a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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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项目已取得镇坪县发展和改革局项目备案（备案号：

2019-610927-10-03-027761）及自然资源部门核发的《采矿许可

证》（证号：C6109272016047130144139）。在落实《报告表》及

专家意见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、生态保护措施的前提下，原

则同意你公司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地点、性质、规模、

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扩建。

二、项目应重点完善和做好的工作

（一）在扩建过程中，应加强环境管理，全面落实报告表中

关于废气、扬尘、固体废弃物、施工噪声、施工废水、生态破坏

等污染防治措施，确保对周边的环境影响符合项目环境保护规范

要求，不发生环境污染纠纷等问题。

（二）两条生产线为一备一用，禁止备用线与常用生产线同

时运行生产；两条生产线应按要求建设封闭厂房，并安装收尘和

除尘设施，生产粉尘经除尘处理后通过不低于 15m 的排气筒达标

排放；强化道路保洁，配备洒水车及进出车辆冲洗装置，确保运

输粉尘持续达标；成品堆场建设彩钢瓦结构大棚，所有产品全部

棚储，不得露天堆放。

（三）做好雨污分流，厂区初期雨水经沉淀后资源化利用；

机制砂生产废水收集后采用压滤机处理后循环用于洗砂作业，严

禁外排；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冲洗车辆及洒水降

尘，禁止外排。

（四）规范建设危废暂存间，机修废物等危废，必须按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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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暂存，落实联单制度，定期交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单位转运

处理，并建立台账；剥离表土及脱水泥饼于表土堆场内规范堆放，

并做好防尘措施，后期用于矿山生态恢复；生活垃圾定期交环卫

部门转运处置。

（五）逐项落实《报告表》中噪声污染防治措施，对机械设

备采取有效的隔声、消声和减震等噪声防治措施；严格控制生产

时间，严禁夜间生产作业，确保运营期厂界噪声达标，减轻项目

生产对外环境和操作工人的影响。

（六）全面落实生态保护措施，优化开采方案，减少对自然

生态的破坏，落实边开采边恢复的措施，减少开采期间裸露地面，

减少粉尘、水土流失的产生。矿山服务期满后，及时完成矿山生

态建设，使场地恢复自然生态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项目建设要保证环保投资，确保环保治理设施落实到

位，项目环保设施及主体工程建设完善后，你单位必须按照现行

环保要求对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后，主体工

程方能投入生产或使用，不得未验先投。

（二）应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环保领导小组，并设立专项环

保建设、运营基金，对项目内部各项环保措施的运营情况进行管

理，确保污染物持续达标排放。

（三）项目运营后，应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监测计

划，并将监测结果报我局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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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本次审批只对本项目内容有效，若建设的地点、性质、

规模、生产工艺等发生重大变化，应按程序重新报批。

（五）该项目建设由安康市镇坪县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负

责日常监管。

安康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局

2021 年 6 月 11 日

安康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局办公室 2021 年 6月 11 日印发


